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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、研究設計 

 

本文認為地方菁英欲規避基層民意所產生的衝突，在吾人的觀點上，若統治

結構不變，則基層「村-鄉/鎮兩級關係」及「村-黨兩委關係」間的政治僵局將極

易產生，即便透過更換當事雙方，也無法徹底化解此類治理困境，釜底抽薪之道

在進行「村改居」的改制。換言之，村改居的制度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為化解「基

層民意」與「上層黨意」的結構衝突，所因而設計的制度回應之道。但卻因此規

避村委選舉所產生的制度約束，造成民主化的倒退。 

 

第一節 、研究假說 

根據前述村委會、居委會的實際情況，即使村委會制度仍不完善，卻也對地

方菁英造成統治上的困擾，甚至形成菁英統治上的政治僵局，反之，在居委會的

制度架構下，即使透過選舉，地方菁英依舊能掌握基層治理的主導權，因此村、

居制度的差異對地方菁英形成制度變遷的誘因，此即本文主要解釋架構，簡單表

述於圖一。根據此一假設，任何制度的變遷/浮現 (例如本文的居委會)，均出於

有意識的選擇，而在當前社會背景下，上述選擇的行為者乃地方菁英。換言之，

其共識（解決治理困境/強化基層控制）決定制度的變遷方式。 

 

(自變項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依變項) 

制度結構下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度變遷 
菁英誘因 

 

圖一：本文分析架構圖 



 18

具體而言，中國村委會選舉，容易醞釀民意與黨意衝突，最明顯的就是的兩

委衝突。而此衝突將不利於地方菁英的行政控制，雖然在村委會慢慢浮現出農民

的聲音，但行政權還是高過於群眾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地方菁英對於制度的選擇

還是有相當的自主性，因此若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的制度架構，將有利於地方菁

英的統治權的話，那麼地方菁英就有動機將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。而依照中國居

委會的現況，行政性質與不夠制度化的情況下，讓人為因素更容易介入其中。故

在中國農村改制為城市，將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，此改制的背後可能是地方菁英

想要以行政控制基層，以解決統治上的治理困境，甚至政治僵局，強化基層控制

的共識促成地方菁英的制度誘因，以利於菁英控制，而迴避了較民主的制度規範。 

根據本文假設，村改居的制度變遷乃出於地方菁英有意識的選擇，在此基層

制度變遷的場域裡，地方菁英可以說是主要行動者，地方菁英定義可涵蓋了村幹

部（無論村委會成員或是生產小隊長亦屬之）、街道辦、鄉鎮基層政府。撤村改

居的制度變遷乃由這些地方菁英合謀促成之。 

 

第二節、研究分析架構與資料來源 

吾人於 2005 年 7 月到中國大陸頭前、後壁兩市進行月餘的實地田野調查，

其過程包含訪談、田野手札、相關文獻等方式蒐集相關資料，以檢視本文假說，

訪談對象包括正處於村改居過程中身份仍在轉換的村民、已經改制後的村改居居

民、村幹部、街道辦、民政局等上級政府機關的官員、和當地學者等，試圖以實

地調查來瞭解其為何將村委改制為居委？而地方菁英在此改制過程中，曾扮演如

何之角色？ 

本文訪談的設計，是以「村委會轉為居委會」為中心，延伸至與其他組織、

團體的關係，藉以探討改制的真正原因。其中，基層「村-鄉/鎮兩級關係」及「村

-黨兩委關係」都是此研究中的主要關鍵。個人將透過深入瞭解行動者間的制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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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關係（包含正式與非正式），評估這些制度性關係對於改制的影響，以印證此

研究的假說：地方菁英因為政治利益所採取的合謀行為，讓制度變遷而有利於本

身。因此，本文的深入訪談對象可分為兩類：一類是群眾，如村改居的居民，另

一類是屬於幹部方面，如過去村委會成員、居委會成員、街道幹部、地方黨支部

幹部等，此一團體將代表地方菁英角色。換言之，本文將藉由對以下團體的深度

訪談來檢視本文的假說。 

此外，本文的訪談題綱可歸為幾項重點：一是撤村改居的相關環節情況，過

程中村民與地方菁英的立場角色以及互動關係等；二是村委會與居委會的前後制

度有何變化，無論選舉影響、兩委關係以及幹群關係等情況，在居委會的制度架

構下，是否將有利於地方菁英控制；三是基層自治組織、黨委、基層政府等多邊

關係的互動，藉由此三層面的交叉(參看圖二)，發展相關訪談問題，以檢視本文

的研究假說。 

 

 

街道辦、鄉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-鄉/鎮兩級關係 

村-黨兩委關係 

村委會改制為居委會                   地方黨部 

 

圖二：研究假說及驗證方法 

 


